
新北市政府 113至 114年度辦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失能及保護安置老人
接受長期照顧機構安置補助契約書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甲方)為照顧因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安養、養護或呼吸照顧服務 

之中低收入失能及低收入戶老人，或有老人福利法第 41 條第 1 項及第 42條第 1項情

事，需予適當安置與生活照顧之老人，特辦理中低收入失能老人、低收入戶暨保護安

置老人接受長期照顧機構安置業務，補助老人安置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之安養護照顧相關費用，並經甲、乙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本契約有效期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契約期
滿，經雙方同意得以續約。 

 

第二條：安置對象： 
 

一、 設籍本市且年滿 65 歲以上長者。 
 

二、 列冊低收入戶，經評估家庭支持情形，確有安置必要者。 
 

三、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生活費 
1.5 倍之中、重度失能者，經評估家庭支持情形，確有安置必要者。 

 

四、 經社工評估需依老人福利法進行保護安置者。 
 

第三條：乙方對於其服務之個案資料有保密義務，非經個案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
甲方同意不得將之提供他人或對外公開。 

 

第四條：請領費用標準： 
 

一、 低收入戶者：呼吸照顧型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 6,000元整；安養型每人每 
月補助新臺幣 1萬元整；養護型或長期照顧型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 2萬 
2,000元整。 

 

二、 中低收入者：養護型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 2萬 2,000元整，安養型不予補 
     助。 

 

三、 中、重度失能之中低收入老人者，每人每月補助新臺幣 2 萬 2,000 元 
     整。 
四、 保護安置老人者，甲方先行代墊支付，呼吸照顧型每人每月新臺幣 6,000 
     元整，安養型每人每月新臺幣 1萬元整；養護型及長期照顧型每人每月新 
     臺幣 2萬 2,000元整。 
五、 當月安置未滿 1 個月者，以當月實際安置天數核計。乙方應於次月 10 日 
     以前檢具養護名冊、領款收據送甲方撥付(惟 12月份之費用請提前於當月 
     15日前造冊辦理撥款事宜)，乙方不得向安置對象及其家屬索取其他費 
     用，如逾年度由乙方自行負責。 



六、 安置對象因住院離開安置機構，自離開安置機構之日起，保留床位最長 30  
     日，期間費用仍予補助（住院期間耗材費、雜支費不予補助），惟機構應 
     給予住院關懷服務並協助處理入出院等相關事宜。如逾 30 日本府將暫停 
     撥付補助。惟同日入出院者，除非有特殊事由，否則以連續住院計。 
七、 前述相關補助核銷及請款應於每年度會計年度結束前完成，逾時無法再行 
     補助及撥款。 

 

第五條：乙方對安置對象應依照醫療需要給予必要之醫療護理，安置對象如有發生 

傷害或疾病，應協助其就醫期間及定期回診之救護接送。 

 
第六條： 甲方對本契約所訂定之療養服務得經常予以監督輔導，並就監督輔導事項通 
         知乙方改進，乙方不得拒絕。 
 
第七條：甲方對無扶養義務人或法定代理人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入住個案及接受保 
        護安置個案辦理機構內處境不利老人之權益保障倡導服務，乙方應接受、配 
        合或不得拒絕。 

 

第八條：乙方應建立個案失能評估暨生活紀錄資料表，隨時更新持續記錄，且上下半 
        年生活紀錄表應於 7 月 31 日及次年 1 月 31 日前提供甲方以利甲方查 
        核。 

 

第九條： 安置對象有下列行為之一，經乙方勸阻、疏導無法制止，且無其他替代照顧 
        措施者，得經甲方同意，並經醫師診斷或有臨床護理工作三年以上護理人員 
        參據醫師既往診斷紀錄，經評估有約束之必要後，應依約束準則（如附件） 
        ，得使用適當約束物品： 

 

   一、受照顧者有傷害自己或他人之行為。 
 

   二、受照顧者常有跌倒情事，而有安全顧慮之虞。 
 

第十條：低收入戶及保護安置老人亡故時，如喪葬事宜由乙方協助辦理者，其喪葬費 
        用由乙方檢附死亡證明書及費用單據向甲方申請，比照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費 
        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參萬元整。 

        喪葬事宜非由乙方協助辦理者，或個案家屬已向甲方申請該個案低收入戶喪 
   葬補助費者，乙方不得再提出申請，如有重複請領者，須全數繳回溢領費 
   用。 
 

第十一條：保護安置老人亡故時，乙方應立即聯繫老人之親屬及主責社工，如聯繫未
果，應留下聯繫紀錄並通知甲方。 

 

第十二條：安置對象有下列情形者，乙方應即時通知甲方終止或暫時終止補助照顧，
乙方應依實際天數計算請領費用，並依規定辦理退費： 

 

一、 死亡者。 
 

二、 自願退院者。 
 

三、 住院超過 1 個月者。  

四、 老人健康狀況經改善不符合乙方收容條件者。 



第十三條：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時，甲方得終
止或解除契約，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或解除日起 30 日內負責受服務對象之
安置事宜，不得提出異議或要求補償：  

一、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甲方查核，或對業務、財務為不實之陳報。 
 

二、乙方因管理不善造成評鑑不佳或違法超收。 
 

三、違反專業倫理致侵害服務對象之權益。  

四、違反主管機關所訂之相關地方單行法規及其他社會福利有關法令之規 
 

定。 
 

五、其他違反本契約之約定，情節重大者。 
 
第十四條：訂定契約之任何一方須終止契約時，應於 1 個月前通知對方，並負擔因

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而終止契約所引起之損害賠償。 
 

第十五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或乙方得於情事發生後 1 個月內，提出變更契
約之請求：  

一、 法令有變更者。 
 

二、 服務需求變更者。 
 

三、 年度預算異動影響契約之執行者。 
 

四、 因天災事變等其他不可抗力之相關因素影響契約之執行者。 
 

甲、乙任何一方接到對方變更契約之要求後，應於 1 個月內以書面答覆
是否同意，屆期未答覆者，他方得終止契約。 

 

前項終止契約時，雙方應在確保安置對象權益之前提下，依受安置對象個
別狀況共同負責其安置事宜。 

 
第十六條：本案所需經費如未獲議會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或因政策變更致不能履

行合約時，甲方得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
失，但不包括所失利益。 

 

第十七條：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本契約如發生爭議，雙方同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九條：甲方如因實際業務執行需要，將本契約所生之法律地位（包含一切權利及

義務），移轉由甲方所屬社會局概括承擔者，乙方應無條件同意，並配合
辦理契約變更。 

 
第二十條：本契約一式 2 份，由甲乙雙方各執 1 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方：新北市政府 
 
           代表人：市長 侯友宜 
 
           聯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聯絡電話：(02)29603456 
 
 
 
 
 
 
 
 
 
 
 
 
 
           乙方： 
 
           立案地址： 
 
           聯絡電話：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第九條) 約束準則 
 

 

養護(長期照護)機構之照顧（護）應以無約束或最少約束為原則，依契約第十二條規
定若確有約束之必要，必須向甲方說明，應事先取得甲方同意，並簽訂約束同意書，
且應留意下列各項準則: 
 

 

一、約束的使用是為了防範受照顧者自傷或傷人，不可以作為懲罰、替代照顧受照
顧者或方便員工而使用。 

 

 

二、不可使用上鎖的約束物品，並應留意約束物品使用方式、種類、約束部位，以
避免受照顧者意外受傷。 

 

 

三、使用約束物品的時間應儘量減少，且尺碼必須合適，並儘量減低對該受照顧者
可能造成的不適。 

 

四、必要時檢討是否有需要繼續使用約束。 
 

 

五、為該受照顧者約束應妥當穿戴及扣好約束物品，以確保其安全及舒適，並須定
時變換姿勢。 

 

 

六、使用約束期間，至少每隔兩小時予以解開約束，使其舒緩，防止約束物品因移位
而致該受照顧者的血液循環及呼吸受阻等情事，並檢查受照顧者受制於約束物品
的情況，並加以記錄。 

 

七、使用約束的方法，在火警及其他緊急情況下須立即且可迅速解除約束物品。 

 

八、必須保存約束的使用紀錄，以作為日後的參考與檢討。 
 
 


